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板小字第2613號
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冠中 

            劉音蘭 

被      告  邱建邦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帳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

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

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　　

三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,000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9

00元，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
5%計算之利息；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    理由要領

原告請求依週年利率15%計算利息部分，原告稱利率計算依據係

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條規定（本院卷第46頁） ，惟該條規

定記載「約定利率最高為年息15%」，僅規定循環信用利息之上

限為週年利率15%，不足以證明原告主張週年利率15%之主張為

真。而依原告所提聯名卡申請書背面信用卡利率、費用一欄表之

記載，循環信用利息為5%至15%間（本院卷第51頁），是就利率

之計算，應作對被告有利之認定，以5%計算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

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範圍（本金49,360元+期前利息590元

+週年利率5%利息18日共122元=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

元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

息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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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應予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時瑋辰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

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

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），

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

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

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詹昕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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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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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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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opacity: .3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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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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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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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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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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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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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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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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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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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板小字第2613號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 
訴訟代理人  陳冠中  
            劉音蘭  
被      告  邱建邦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帳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　　
三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,000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900元，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    理由要領
原告請求依週年利率15%計算利息部分，原告稱利率計算依據係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條規定（本院卷第46頁） ，惟該條規定記載「約定利率最高為年息15%」，僅規定循環信用利息之上限為週年利率15%，不足以證明原告主張週年利率15%之主張為真。而依原告所提聯名卡申請書背面信用卡利率、費用一欄表之記載，循環信用利息為5%至15%間（本院卷第51頁），是就利率之計算，應作對被告有利之認定，以5%計算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範圍（本金49,360元+期前利息590元+週年利率5%利息18日共122元=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時瑋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詹昕容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板小字第2613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陳冠中  
            劉音蘭  
被      告  邱建邦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帳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
    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
    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　　
三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,000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9
    00元，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    5%計算之利息；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    理由要領
原告請求依週年利率15%計算利息部分，原告稱利率計算依據係
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條規定（本院卷第46頁） ，惟該條規
定記載「約定利率最高為年息15%」，僅規定循環信用利息之上
限為週年利率15%，不足以證明原告主張週年利率15%之主張為真
。而依原告所提聯名卡申請書背面信用卡利率、費用一欄表之記
載，循環信用利息為5%至15%間（本院卷第51頁），是就利率之
計算，應作對被告有利之認定，以5%計算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
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範圍（本金49,360元+期前利息590元+週
年利率5%利息18日共122元=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
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），
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
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時瑋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
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
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），如
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
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
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詹昕容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板小字第2613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陳冠中  
            劉音蘭  
被      告  邱建邦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帳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　　
三、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1,000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900元，加計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    理由要領
原告請求依週年利率15%計算利息部分，原告稱利率計算依據係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第15條規定（本院卷第46頁） ，惟該條規定記載「約定利率最高為年息15%」，僅規定循環信用利息之上限為週年利率15%，不足以證明原告主張週年利率15%之主張為真。而依原告所提聯名卡申請書背面信用卡利率、費用一欄表之記載，循環信用利息為5%至15%間（本院卷第51頁），是就利率之計算，應作對被告有利之認定，以5%計算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範圍（本金49,360元+期前利息590元+週年利率5%利息18日共122元=50,072元，及其中新臺幣49,360元自民國113年7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時瑋辰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詹昕容



